
郑州碧云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盛和小区清洁供暖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11月13日，郑州碧云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组织验收监测单位及专家等（验收组名单附后），根据《郑州碧云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盛和小区清洁供暖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该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郑州碧云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盛和小区清洁供暖项目一期位于郑州市郑州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经开第一大街与经南六辅路交汇处，项目性质为新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2座供热站、2座热源站、一级管网、二级管网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2018年12月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备案（备案代码：2018-410153-44-03-077269）；2019年12月委托河南聚力联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郑州碧云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盛和小区清洁供暖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2019年12月31日，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出具了《郑州碧云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盛和小区清洁供暖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批复文号为郑经环建〔2019〕76号）。项目于2020年5月开始建设，2020年10月建设完成，因入住率较小，项目无法运行且不具备验收条件；2024年10月15日至2024年11月15日开始调试同时委托河南申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调试期间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监测。

调试期间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4379.9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1万元，占总投资的1.17%。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验收范围为郑州碧云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盛和小区清洁供暖项目一期，主要包括盛和三期2套水源热泵机组、23台空气源机组、软水装置及配套水泵及管网，盛和四期2套水源热泵机组、24台空气源机组、软水装置及配套水泵及管网。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核查，废离子交换树脂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不属于危险废物，属于一般固体废物，更换时由生产厂家带走综合利用，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均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项目不涉及废气排放。

2、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供暖循环系统排水、软水制备废水。

项目供暖循环系统排水、软水制备废水均为清净下水，供暖循环系统排水、软水制备废水依托小区现有的污水管网排至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3、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来自热源站的空气源热泵机组，供热站内的水源热泵主机、循环水泵、补水泵等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

项目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隔声等措施对供热站产生的噪声进行治理。热源站采取措施主要为①选取性能好低噪声设备；②空气源热泵机组非直接安装在楼顶，楼顶设置钢结构，空气源热泵机组安装在钢结构上，空气源热泵机组与钢结构之间安装减振器。供热站采取的措施主要为①选取性能好噪声低的设备；②设备均位于负二层封闭供热站房内；③设置减振基础、安装减振垫等。热源站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最近敏感点楼栋外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含废离子交换树脂、废滤芯。废离子交换树脂、滤芯在更换时由设备维护单位带走综合利用，不外排。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供暖循环系统排水、软水制备废水依托小区现有的污水管网排至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2、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最近敏感点三期7#楼、四期2#楼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

3、固体废物

项目调试期间，各固体废物均能得到合理处置，符合《郑州碧云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盛和小区清洁供暖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及批复要求。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排放情况，项目不涉及废水及废气外排，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郑州碧云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盛和小区清洁供暖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及批复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周围的影响

本项目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可行，各项污染物均能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环境风险可有效控制，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验收工作组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核查、资料审阅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规定的九种情形：
表1项目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对照情况一览表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项目建设情况

	（一）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已与主体工程配套建设完毕；

	（二）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本项目污染物能达标排放，符合审批要求及总量指标；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本项目建设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动；

	（四）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本项目不涉及

	（五）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项目不需要申请排污许可

	（六）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可以满足项目需求

	（七）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本项目已按相关要求整改完毕

	（八）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基础资料详实，不存在重大缺陷、遗漏

	（九）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不存在


经对比，该项目不存在上述九条情形，项目认真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环保制度健全，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了国家标准提出的相关要求，同意该项目通过环保验收。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人员名单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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